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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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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法相關規範 

 化粧品禁止使用成分表、化粧品防腐劑成分名稱及使用
限制表（108.05.30公告、108.07.01施行） 

 化粧品成分使用限制表、化粧品色素成分使用限制表、
化粧品微生物容許量基準表（108.05.30公告、109.01.01施
行） 

 FAQ：新舊法規銜接疑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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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法 § 6 I、II、III 

 化粧品不得含有汞、鉛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使用
之成分。但因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無可避免，致含有微量殘
留，且其微量殘留對人體健康無危害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中央主管機關為防免致敏、刺激、褪色等對人體健康有害之
情事，得限制化粧品成分之使用。 

 第一項禁止使用與微量殘留、前項限制使用之成分或有其他
影響衛生安全情事者，其成分、含量、使用部位、使用方法
及其他應遵行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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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粧品品質衛生安全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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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使用成分 

(亦得參照歐美日基準使用) 

特定用途化粧品成分

名稱及使用限制表 

化粧品色素成分使用

限制表 

化粧品防腐劑名稱及

使用限制表 

禁止使用成分 

(負面表列) 

化粧品 

禁止使用成分表 

其他 

化粧品成分使用限制

表 

化粧品微生物容許量

基準表 

所含成分應符合 
各項化粧品成分使用基準與衛生標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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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使用成分（1/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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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未列於本表中之防腐劑成分，倘歐、美、日三國家地區政府已公告准用且有
其限量管制規定者，我國亦依其限用標準准予使用。 
倘前述三國家地區政府管理有差異時，則採其中限量規定方式最安全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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